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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提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6年1月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会议由董事长储开荣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8人，通讯出席3人（薛炳海先生、蒋海英女士及黄德春先生以通
讯方式参加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黄德春先生的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与ESG委员会相关职务，其辞职申请将在公
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初步审查通过，第五届董事会同
意提名王宇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年度薪酬标准为税后港币12万元，
并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王宇
伟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承诺将尽快参加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

辞职暨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公告》。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汇报及2026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的工作部

署，审计部在公司董事会和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指导下，严格落实内审工作
各项要求，扎实开展内审工作，做到应审尽审、有审必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有关要求，董事会审议通过《2025年
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和《2026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弘业期货2025年度首席风险官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首席风险官紧紧围绕监督、检查公司各项业务的合法合规性与风险管理两大核心内容开展

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分类监管的要求，建立健全公司相关制度并督促落实，首席风险官工
作报告涵盖2025年首席风险官的各项工作完成情况：主要包括履行职责情况、公司经营管理各项制
度建立及变化情况、主要业务开展情况、风险管理状况、反洗钱工作开展情况等方面。董事会审议通
过《2025年度首席风险官工作报告》。

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弘业期货2025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的议案》。
为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与工作职责，根据监管要求与公司制度规定，2025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包

括2025年反洗钱工作开展情况。公司严格遵守反洗钱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反洗钱相关业务规程，按
制度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客户风险等级管理、大额和可疑交易报
告、宣传与培训、反洗钱专项检查等工作，以持续满足监管要求，推进公司反洗钱工作有序开展。年
内，公司按照计划共计对29家总部业务部门及分支机构进行了反洗钱现场检查与审计，为业务部门
有效防范业务开发中的潜在风险提供了详细指导。公司及分支机构未出现因反洗钱违法、违规问题
被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况。董事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期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董事会将择机发出公告、会议通知、通函及回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于相关网站登载及寄发予股东。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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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辞职暨补选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辞职情况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黄德春先

生的辞职报告。黄德春先生连续任职时间已满六年，现申请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与ESG委员会相关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因
黄德春先生的离职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要求，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黄德春先生仍
将继续履行其作为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截至本公告日，黄德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履行而尚未履行的承诺事项。黄德春先
生在任职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认真履行了各项职责。本公司董事会对黄德
春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和衷心感谢！

二、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情况
因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初步审查通过，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同意提名王宇伟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年度薪酬标准为税后港币12万元，并提请
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宇伟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承诺将尽快参加独立董事培
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此事项。

王宇伟先生当选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王宇伟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核查，确认其具备担任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的资格，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备查文件
1、黄德春先生《辞职报告》；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附件：王宇伟先生简历
王宇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5月生，于1999年7月、2004年7月和2008年

12月分别于南京大学商学院获得国际金融学学士学位、国民经济学硕士学位及理论经济学博士学
位。自1999年7月至今，于南京大学商学院前后担任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同时兼任江苏
省市场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江苏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如东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王宇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要求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宇伟，作为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是R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本人承诺并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任前培训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

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
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人员。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

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
息予以公示。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

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
分。本人在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
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
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署）：
2026年1月23日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王宇伟为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
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四、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是R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本人承诺并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任前培训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

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

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
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职务。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

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
人员。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提名人已经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R是□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R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

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

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提名人（盖章）：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6-002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其他股份（重整投资转增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84,

448,38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84,448,38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傲农生物”）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

类型为财务投资人在公司重整中取得的转增股份。
2024年11月5日，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漳州中院”或“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被叠加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93）。

2024年12月9日，漳州中院裁定批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
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212）。

根据重整计划，本次重整以公司总股本870,274,742股扣除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2,620,800
股后的867,653,942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20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735,307,
884股。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全部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其中1,005,
000,000股转增股票由重整投资人受让，剩余730,307,884股转增股票用于清偿公司债务。2024年12
月25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转增的1,735,307,884股股票完成转增登记。

2024年12月27日，法院将管理人证券账户持有的847,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划转至重整
投资人证券账户名下，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该部分股票中锁定期为12个月的13名财务投资人股东合
计447,000,000股限售期已届满并于2025年12月29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4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6）。

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 1,005,000,000股转增股票，除以上 847,000,000股外，其余 158,000,000股按
照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由实施主体受让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披
露的《关于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执行进展暨公司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215）。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实施主体已分6批合计过户受让109,286,671股，其中，第一批涉及57名
股东合计90,596,519股于2025年1月27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除产业投资人联合体成员湖北省粮食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湖北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受让6,092,406股和55,728股）外，剩余55名
股东合计84,448,385股，锁定期为12个月（详见本公告“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现限售期即
将届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并将于2026年1月29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4年12月25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转增的股份完成转增登记后，总股本为2,605,582,626

股。
2025年1月24日，公司完成2,620,800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2,605,

582,626股变更至2,602,961,826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有关限售股解禁的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共计55名，承诺在取得重整投资转增股份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傲农生物股份。
2、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55名股东在锁定期内严格履行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财务顾问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84,448,385股。
2、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29日。
3、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股东名称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泰瑞启航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邱玉文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和支行

厦门夏商民昇贸易有限公司

漳州金投商贸有限公司

南昌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吉安市兴顺材料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刘平

厦门惠龙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旷法智

宁波泽高饲料有限公司

江西赣达牧业有限公司

匡德李

李金连

厦门碧原康实业有限公司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

江西傲楚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刘春根

魏明香

鲍秀艳

长沙一家人实业有限公司

郭烈强

金春友

吉安傲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泰和南方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水清汉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林文育

广州市喜得控科技有限公司

柳丽莉

任翠芳

黑龙江国贸农产有限公司

厦门牧翔商贸有限公司

许水根

厦门市康丰农牧饲料有限公司

永新县仓泰养殖有限公司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22,189,167
9,282,991
7,659,391
6,660,767
5,320,260
3,448,979
3,064,915
2,555,050
2,476,244
2,000,000
1,538,392
1,381,363
1,317,451
1,278,713
1,251,765
1,199,287
1,066,455
1,013,507
923,164
805,441
702,790
634,792
629,630
623,417
560,494
502,313
435,085
375,314
365,354
361,645
358,149
343,481
313,387
306,962
306,962
289,556
277,900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0.8525%
0.3566%
0.2943%
0.2559%
0.2044%
0.1325%
0.1177%
0.0982%
0.0951%
0.0768%
0.0591%
0.0531%
0.0506%
0.0491%
0.0481%
0.0461%
0.0410%
0.0389%
0.0355%
0.0309%
0.0270%
0.0244%
0.0242%
0.0240%
0.0215%
0.0193%
0.0167%
0.0144%
0.0140%
0.0139%
0.0138%
0.0132%
0.0120%
0.0118%
0.0118%
0.0111%
0.0107%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22,189,167
9,282,991
7,659,391
6,660,767
5,320,260
3,448,979
2,686,088
2,555,050
2,476,244
1,270,251
1,538,392
1,381,363
1,317,451
1,278,713
1,251,765
1,199,287
1,066,455
1,013,507
923,164
805,441
702,790
634,792
229,630
623,417
560,494
502,313
435,085
375,314
365,354
361,645
358,149
343,481
313,387
306,962
306,962
289,556
277,900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0
0
0
0

378,827
0
0

729,74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合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刘宗柳

保立粮油（江苏）有限公司

郭立群

刘克训

钟志勇

南昌昌东九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屏南县华庭房地产有限公司

厦门乐锋贸易有限公司

井冈山市华富畜牧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市诚志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李国伟

中农易链（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游小琴

广东贰零顺粮油有限公司

广东鑫华粮油有限公司

杨龙军

275,803
268,987
266,729
212,025
196,448
181,005
177,222
129,521
124,596
98,164
88,255
40,519
22,656
15,056
11,647
11,562
11,170
5,063

85,956,961

0.0106%
0.0103%
0.0102%
0.0081%
0.0075%
0.0070%
0.0068%
0.0050%
0.0048%
0.0038%
0.0034%
0.0016%
0.0009%
0.0006%
0.0004%
0.0004%
0.0004%
0.0002%
3.3023%

275,803
268,987
266,729
212,025
196,448
181,005
177,222
129,521
124,596
98,164
88,255
40,519
22,656
15,056
11,647
11,562
11,170
5,063

84,448,38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08,576
4、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其他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84,448,385
84,448,385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558,000,000
2,044,961,826
2,602,961,826

变动数

-84,448,385
84,448,385

0

变动后

473,551,615
2,129,410,211
2,602,961,826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6-003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公司2025年7月7日至今新增诉讼（仲裁）金额20,776.13万元，

其中尚未结案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12,368.07万元，已结案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8,408.06万元。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被告；申请人、被申请人等。
● 涉案的金额：公司2025年7月7日至今新增诉讼（仲裁）金额20,776.13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或

尚未执行完毕，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及
下属控股子公司（简称“公司”）2025年7月7日至今新增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新增涉及的
诉讼、仲裁案件共计149笔，新增涉及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20,776.1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8.10%。
现集中披露2025年7月7日至今新增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次披露的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2025年7月7日至今新增诉讼（仲裁）金额20,776.13万元。其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原

告（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金额为5,221.07万元，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或第三人涉及的诉讼、
仲裁事项金额为15,555.06万元；尚未结案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12,368.07万元，已结案的诉讼、仲
裁案件金额为8,408.06万元。

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上述单笔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金额小计

低于1,000万元的案件金额小计（共145笔）

合计

立案时间

2025/7/15

2026/1/12
2025/12/

19

2025/8/19

原告/申请人

赣州市万丰食品有

限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铜仁市万山区武陵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洪金强农业和

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永新县傲顺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井冈山傲通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泰和县绿泰源

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赣州傲

新牧业有限公司、吉安徽农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古安市

傲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井

冈山市傲新华富育种有限公

司、古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湖北惠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杨通禄、葛玉、贵州武陵集团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贵州铜

仁慧农饲料有限公司、贵州

傲新武峰养殖有限公司、贵

州傲农贵投畜牧科技有限公

司

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万元）

3,319.58

2,545.31

1,687.15

1,400.54

8,952.58
11,823.55
20,776.13

案件进展

仲裁调解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二审审理中

-
-
-

二、本次集中披露案件最近一笔诉讼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湖北惠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与被告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湖北惠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
金300万元；（2）判令被告湖北惠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返还业绩对赌款2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以2200万元为基数自2025年3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25年11月16日为
453077.77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保险费、鉴定费、案件受理费等诉讼
费用。

3、案件进展：一审审理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完毕，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88516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6-012
转债代码：118042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6年1月21

日、2026年1月22日、2026年1月2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已于2026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 年年度业绩预
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公司预计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064.23万
元到 57,127.2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70,162.66万元到 84,225.70万元，同比减少 55.12%到

66.17%。
● 近期资本市场对“太空光伏”等概念关注度较高，相关板块市场表现较为活跃。目前“太空光

伏”尚处初期探索和研发阶段，产业化进程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产品研发到商业化应用仍需要一定
周期，相关预期性利好对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理性判断。

●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应用于地面光伏领域，主营产品应用场景未发生重大变化。2025年光伏行
业仍处于持续深度调整过程中，公司2025年光伏设备业务受到光伏行业深度调整影响较大。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个交易日内（2026年 1月 21日、2026年 1月 22日、2026 年 1月 23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
实时监控细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通讯、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

整，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筹划并购
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

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
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近期资本市场对“太空光伏”等概念关注度较高，相关板块市场表现较为活跃。目前“太空光

伏”尚处初期探索和研发阶段，产业化进程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产品研发到商业化应用仍需要一定
周期，相关预期性利好对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理性判断。

（二）公司主营产品应用于地面光伏领域，主营产品应用场景未发生重大变化。2025年光伏行业
处于持续深度调整过程中，公司2025年光伏设备业务受到光伏行业深度调整影响较大。

（三）公司已于2026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 年年度业绩
预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公司预计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064.23
万元到57,127.2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0,162.66万元到84,225.70万元，同比减少55.12%到
66.17%。

（四）截至2026年1月23日，公司收盘价为90.01元/股，公司股票于2026 年1月21日、2026年1月
22日、2026年1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公
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五）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24日

证券代码：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6-008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业绩预告的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2、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2,300万元到2,9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6,610.26万元到7,210.26万
元，同比减少69.51%到75.82%。

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00万元到2,200万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5.35万元到464.65万元，同比增加-2.04%到26.78%。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1、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00万元到2,900万元，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6,610.26万元到7,210.26万元，同比减少69.51%到75.82%。
2、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00万元到2,

2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5.35万元到 464.65万元，同比增加-2.04%到
26.78%。

3、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利润总额：11,980.24万元。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510.26万元。
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35.35万元。
4、每股收益：0.46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为：
2024年，公司平凉路624号的房屋进行了征迁，奖励补贴计入营业外收入，本期公司无计入营业

外收入的物业征迁奖励补贴，导致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减少。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

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88620 证券简称：安凯微 公告编号：2026-001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000万元至-15,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额扩大。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2,200万元至-15,200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亏损额扩大。
（三）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5,508.4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676.8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239.42万元。
（二）每股收益：-0.15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报告期内，受益于市场需求持续及部分新产品顺利导入市场，公司出货量

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营业收入稳中有升；但受到行业市场竞争持续的影响，部分产品线价格持续承

压，虽2025年第四季度有所缓和，但全年毛利额同比下滑。
2024年底至2025年，公司共有7个在研项目完成流片，逐步进入量产阶段，已在2025年开始逐步

出货，出货量超过1,700万颗，产品覆盖视觉、音频、电源管理等领域。报告期内实现出货的芯片包括
专为智能门锁设计的低功耗锁控SoC芯片、应用于AI眼镜领域的SoC芯片、应用于AOV摄像机的SoC
芯片等。公司将加快已流片产品的市场导入进程，促进新产品快速放量。

公司积极推进已获股东会批准的思澈科技收购事项，通过整合其客户资源与技术优势，尽早释
放业务协同效益。

（二）研发费用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为持续增强技术优势和拓展产品/市场布局，继续保持较高
强度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增加。

（三）财务费用影响。报告期内，受美元汇率波动及现金管理形成的利息收入减少的影响，财务
费用增加。

（四）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对于出现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测试并计提减值
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